赣县区第三人民医院新院家具采购项目调研公告
附件一

保密承诺书
对赣县区第三人民医院新建项目家具的相关信息和资料，必须根据本承诺书的规定对所涉及的信息和资料严格履行保密责任，如涉及到项目的调研和采购项目仅对之实施目的而使用。具体承诺内容如下：

本承诺书所称的“相关信息和资料”是指基于本项目医院所提供的文件内容以及有关实施过程中涉及的全部未向社会公开的信息。

一、保密义务

1.同意严格保密本次项目市场公开调研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和资料。

2.保证采取所有必要的方法对本次项目调研提供的相关信息和资料进行保密，严格非授权透露、使用、复制本次项目调研和采购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和资料。

3.承诺单位和承诺人不得因任何理由以任何方式透露本次项目调研提供的相关信息和资料，在服务期间，因特殊情况医院需收回本次项目调研提供的相关信息和资料时，承诺单位和承诺人应立即交回所有书面的或其他有形的相关信息和资料以及所有描述和概括该相关信息和资料的文件，在交回以上有关材料前未经医院的允许不得采取抄写、复印、拷贝等方式留存相关信息和资料。

4.未经医院书面许可，承诺单位和承诺人不得丢弃和处理任何书面的或其他有形的相关信息和资料。
二、违约责任

1.承诺单位和承诺人如违约泄露本次项目调研提供的相关信息和资料，应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违约行为予以补救，包括采取一切方法对该专有信息进行保密，所需费用由承诺单位和承诺人承担。

2.如承诺单位或承诺人出现违约行为，理应赔偿赣县区第三人民医院因此造成的所有损失。
三、其他
1.自本承诺书生效之日起，双方必须符合本承诺书的约定。

2.本承诺书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在所有方面依其进行解释。

3.由本承诺书产生的一切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可向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本承诺书自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承诺单位和承诺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单位公章：

领取人：

日期：

